
行政处罚决定书
汕环陆丰罚字〔2025〕37号

当事人名称：陆丰市绿兴建筑材料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余镇洲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1581MA54B9M473

住所：陆丰市陂洋镇牛牯岭324国道南侧（原双坑砖厂）

一、环境违法事实与证据
2025年8月23日，我局执法人员对你单位进行现场检查。现场检查时，你单位主要从事机制砂、碎石加工，厂内主要生产设备有：1个给料斗、1台给料机、1台鄂破机、1台圆锥破碎机、1台破碎机、2台制砂机、2台振动筛、1台脱水筛、2台细砂回收机及1台箱式过滤机等，根据《关于陆丰市绿兴建筑材料有限公司年产20万吨机制砂、25万吨碎石、13000万块水泥砖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的批复》（汕环陆丰****号）的要求，你单位项目营运期间必须落实有效抑尘措施。原料堆场、成品堆场应设置挡雨、围堰遮盖等措施。但现场检查发现你单位存在原料堆场、成品堆场未按环评批复的要求设置挡雨、围堰等措施；公司内雨污分流措施不完善问题。

综上，你单位存在未采取集中收集处理、密闭、围挡、遮盖、清扫、洒水等措施，控制、减少粉尘和气态污染物排放的违法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第四十八条“钢铁、建材、有色金属、石油、化工、制药、矿产开采等企业，应当加强精细化管理，采取集中收集处理等措施，严格控制粉尘和气态污染物的排放。工业生产企业应当采取密闭、围挡、遮盖、清扫、洒水等措施，减少内部物料的堆存、传输、装卸等环节产生的粉尘和气态污染物的排放。”的规定。
2025年9月25日，我局对你单位送达《责令改正违法行为决定书》（汕环陆丰责改字〔2025〕43号），责令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30日内改正上述违法行为。2025年10月22日，我局执法人员现场检查时，你单位原料堆场、成品堆场采用绿色纱网进行苫盖等措施，雨污分流分别采用两个收集池进行收集，收集后的雨水回用于生产，但原料堆场、成品堆场仍未按环评批复的要求设置挡雨、围堰等措施。

2025年12月5日，我局向你单位送达了《汕尾市生态环境局行政处罚事先听证告知书》（汕环陆丰罚告字〔2025〕38号），告知了拟作出的行政处罚内容及事实、理由、依据，并告知依法有权向我局提出陈述、申辩等权利和期限。你单位在我局告知的期限内未向我局提出陈述申辩申请。
证明以上事实的证据有：

（一）2025年8月23日你单位法定代表人余镇洲提供的陆丰市绿兴建筑材料有限公司营业执照复印件、法定代表人余镇洲身份证复印件等证据证明你单位具备独立法人资格，法定代表人的身份，办案机关对涉案主体及相关人员开展调查询问、送达等程序合法。

（二）2025年8月23日、10月22日我局执法人员制作的《现场检查（勘察）笔录》、现场执法检查照片；2025年8月23日对你单位法定代表人余镇洲的《调查询问笔录》；2025年11月6日我局制作的《汕尾市生态环境局案件调查报告》等证据证明涉案主体环境违法行为事实清楚、证据充分、程序正当。

（三）2025年8月23日我局执法人员提供的《关于陆丰市绿兴建筑材料有限公司年产20万吨机制砂、25万吨碎石、13000万块水泥砖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的批复》（汕环陆丰****号）等证据证明你单位项目营运期间应采取有效抑尘措施，我局对你单位违法事实认定依据充分。

（四）2025年8月23日、10月22日我局执法人员制作的《现场检查（勘察）笔录》、现场执法检查照片；2025年8月23日对你单位法定代表人余镇洲的《调查询问笔录》等证据证明你单位法定代表人余镇洲知悉存在未采取集中收集处理、密闭、围挡、遮盖、清扫、洒水等措施，控制、减少粉尘和气态污染物排放的情况并予以确认属实。

（五）2025年9月16日我局作出的《汕尾市生态环境局责令改正违法行为决定书》（汕环陆丰责改字〔2025〕43号）、2025年9月25日你单位签收《汕尾市生态环境局责令改正违法行为决定书》的送达回证等证据证明我局对你单位违法行为予以责令改正，程序正当。

（六）2025年11月27日作出的《汕尾市生态环境局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汕环陆丰罚告字〔2025〕38号）；2025年12月5日你单位签收《汕尾市生态环境局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的送达回证等证据证明我局已履行行政处罚陈述申辩权利告知程序，处罚程序正当。

二、行政处罚的依据、种类及其履行方式和期限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第一百零八条第五项“违反本法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生态环境主管部门责令改正，处二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的罚款；拒不改正的，责令停产整治：（五）钢铁、建材、有色金属、石油、化工、制药、矿产开采等企业，未采取集中收集处理、密闭、围挡、遮盖、清扫、洒水等措施，控制、减少粉尘和气态污染物排放的。”的规定，参照《广东省生态环境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规定》第十二条第二项“针对《裁量权规定》中已列明的生态环境违法行为，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在进行全面调查取证并确定罚款幅度区间后，除法律、法规、规章另有规定外，可按照以下标准确定最终罚款数额：（二）罚款为一定幅度的数额的，从重处罚不得低于最高罚款数额与最低罚款数额的平均值；从轻处罚应当低于平均值，一般处罚按平均金额处罚；”和《广东省生态环境违法行为行政处罚罚款金额裁量表》§3.18裁量标准的规定，你单位的违法行为裁量范围为“2次以下 环境敏感区或限批区以外的区域 2万元以上5万元以下”，我局决定对你单位未采取集中收集处理、密闭、围挡、遮盖、清扫、洒水等措施，控制、减少粉尘和气态污染物排放的违法行为按一般处罚，作出如下行政处罚（最终处罚金额=（2万元+5万元）/2=3.5万元）：

处罚款人民币3.5万元（大写：叁万伍仟元整）。
三、申请复议或者提出诉讼的途径和期限

你单位如不服本处罚决定，可在收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六十日内向汕尾市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也可以在六个月内向海丰县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不停止行政处罚决定的执行。

逾期不申请行政复议，不提起行政诉讼，又不履行本处罚决定的，我局将依法申请海丰县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汕尾市生态环境局

  2025年12月16日



